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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４１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９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股票自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次一交易日起连续停牌。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未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则公司股票于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日
的次一交易日复牌；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通过， 则公司股票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的股份上市交易之
日复牌。

本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结果和调
整方案的公告。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刊登了《关于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相
关法规政策的有关要求， 现发布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第二次提
示性公告。 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下午２：３０———４：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３月２４日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交易日的９：３０至１１：３０、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昭君山庄平湖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七）提示公告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公司将发布两次相关股东会议提示公

告，两次提示公告的时间分别为３月１６日和３月２０日。 本次为第二次提示
性公告。

（八）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２、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
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

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九）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１、公司股票将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日起停牌，直至非流

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完成沟通协商程序并进行公告的次一个交易日
复牌，最晚不迟于３月１３日复牌。

２、公司董事会如果未能在３月１０日（含１０日）之前公告沟通协商情
况和结果，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
于公告后下一个交易日复牌；

３、公司股票自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至改
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止停牌， 若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的，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股票于公告次日复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期限、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

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期限、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
票具体程序见附件１。

公司董事会同意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 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
集在相关股东会议上的投票表决权，并代表委托之股东，在相关股东会
议上行使投票表决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见公司于本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
他投票方式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征集投
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
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 ，以征集投票
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网络投票

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 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则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了本次投票表决、 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
投了反对票， 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股东，就均需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四、公司董事会组织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通过如下方式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

沟通：
１、股权分置改革热线电话：０７１７－２５８２６１９
２、传真：０７１７－２５８２６１９
３、电子邮箱：ｂａｏｌｉａｎｇｙｕｎ＠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４、公司网站：ｗｗｗ．ｘｉｎｇｆ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５、组织投资者座谈会等具体事宜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公告；
６、通过征集意见函、走访机构投资者等其他方式组织双方沟通。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登记手续。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

身份证件 （股东代理人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上午９：００－
１２：００、 下午１４：００－１６：００到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也可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下午１６：００前书面回复公司进行登记 （以信函或
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股东名称、身份证明复印件、股票账号、股
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受委托
人应附上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并注明“相关股东会议
登记”字样。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２。

２、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

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４、联系方式。
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书面回复地址： 湖北宜昌兴山县古夫镇昭君山庄湖北兴发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４４３７１１
联系电话：０７１７－２５８２６１９
传 真：０７１７－２５８２６１９
联 系 人：包良云
六、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方式
１、征集对象：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征集人无偿自愿征集，并通过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进行。
４、征集程序和步骤
请详见公司于本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湖北

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他事项
１、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

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

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附件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平台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０３月２２日、３月２３日和０３月２４日，每日上午９：３０至１１：
３０，下午１：００至３：００。 投票程序类似于买入股票。

二、股东投票代码为：７３８１４１，投票简称为：兴发投票。
三、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１、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在填写“申报价格”项时，填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序

号，由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议案只有一项，因此，对应的“申报价
格”填“１元”。 如下表：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兴发集团 １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元

３、在填写“申报股数”项时，依表决意见种类的不同，分别填写“１
股”、“２股”和“３股”，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四、投票举例
１、股权登记日持有“兴发集团”Ａ股的沪市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４１ 买入 １元 １股

２、如某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
数改为２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１４１ 买入 １元 ２股

五、投票注意事项
１、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

为准。
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湖北兴发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４１ 股票简称：兴发集团 编号：临２００６－１０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收到湖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的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５１号），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兴发集团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４１ 编号：临２００６－１１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４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股东兴山县高岚河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社会法人
股质押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兴山县高岚河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１０００万股社会法人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６．２５％）已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８５０万股社会法人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

兴山县高岚河电业有限责任公司质押８５０万股社会法人股后，仍剩
余１５０万股， 远大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其需支付的对价１１６６６６７股。 因
此， 兴山县高岚河电业有限责任公司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构成实质性障碍。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２２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５
债券代码：１２５８２２ 债券简称：海化转债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股份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３．０股对价股份。
２、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３、方案实施的股份变更登记日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４、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的到账日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５、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

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方案实施完毕，公司股票、可转债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恢复交

易，对价股份上市流通，可转债同日恢复转股，股票简称由“山东海
化”变更为“Ｇ海化”。

７、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
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改革方案实施通过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经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１、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

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３．０股对价股份。
２、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３、获得对价股份的对象和范围：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下午深圳交

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４、山东海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除法定最低承诺外，公司控股
股东海化集团还做出了以下特别承诺：

（１） 现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至少在３６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海化集团所增持股份的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受上述限制；

（２） 海化集团将在山东海化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年度股东大
会上提出关于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３０％的议案，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序号 日 期 事 项 是否停牌

１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２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１）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
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公司股票、可转债复牌，对价股份上市流
通，可转债恢复转股。

（３）股票简称由“山东海化”变更为“Ｇ海化”。
（４）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

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恢复交易

４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 公司股票开始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
期纳入指数计算交易。

正常交易

四、对价股份安排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
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
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五、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占比 股份数量 占比

一、未上市流通股 ４４７，５３１，５０７ ６０．８２１９％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６１，０９５，９９０ ４９．０７４８％
１、国有法人股 ４４７，５３１，５０７ ６０．８２１９％ １、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３６１，０４８，８７８ ４９．０６８４％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２８８，２７５，４３１ ３９．１７８１％ ２、高管股份 ４７，１１２ ０．００６４％
１、高管股份 ３６，２４０ ０．００４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７４，７１０，９４８ ５０．９２５２％
２、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８，２３９，１９１ ３９．１７３２％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４，７１０，９４８ ５０．９２５２％
三、股份总数 ７３５，８０６，９３８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７３５，８０６，９３８ １００％

六、相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１，０４８，８７８ Ｇ＋３６个月后 注

Ｇ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完

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转让或交易。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联系方法
电话：０５３６－５３２９９３１ ５３２９７０８
传真：０５３６－５３２９８７９
联系人：李光强、江修红
联系地址：山东省潍坊海洋化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２６２７３７
九、备查文件

１、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２、公司相关股东会会议表决结果及相关法律意见书；

３、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４、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５１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０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

国资委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的通知，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辽国资经营（２００６）３３号文《关于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批
复》正式批准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同意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定
向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６．６股，实施股权分置改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５１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１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０６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２００６ 年１ 月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的通知》等公告内容，并于２００６ 年２ 月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暨股权分置改革沟通结果和调
整方案的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两家非流通股股东：葫芦岛锌厂和葫芦岛锌达工贸有限公司的书面委托和要求，就
其提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决议。
１、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 日 下午２：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０ 日至３ 月２２ 日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即３ 月２０ 日（星期一）、３ 月２１ 日（星期二）、
３ 月２２ 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０ 日９：３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２ 日１５：００，中间的任意时间都为投票时间。

（３）从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０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自该日开始的交易系统投票回报，投资者可以通
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投资者也可于投票当日下午１８：００之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１６ 日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会议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董事会征集投票权，下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的任

一种方式参加会议和行使表决权。
７、提示公告：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公司董事会将发布两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和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提示公告， 两次提示公告的时间分别是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和网络投票第
一日，即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１７ 日和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８、出席会议对象：
（１） 凡２００６ 年３月１６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聘任律师。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１）公司股票于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３日起持续停牌，于２００６ 年２月２４日之前（含２月２４日）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２）至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如公司董事会未能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 公司股票将于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

程序结束之日停牌。
二、会议审议事项：《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上述议案
进行投票表决，该议案需要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进行类别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部分内容。 流通股股东征集投票权的具体程序见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以下简称
《投票委托征集函》）或本通知第六部分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须经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由于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且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
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因此，应将临时股东大会和相关
股东会议合并举行，并将资本公积金转增议案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事项进行表决，临时股
东大会和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同一日。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
价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本次合并议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即含有公积金转增议案的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方可生效。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

权和表决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
会议的审议事项需要类别表决通过， 即除须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 还须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证监发《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
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部分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该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
式、程序等具体内容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投票委托征集函》或本通知第六部分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征集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
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５）如果同一股份既通过互联网投票又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以互联网投票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表决结果对未参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或虽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投票表决但投
反对票或弃权票的股东仍然有效。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登记时间：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１ 日的每日上午９：００－１２：０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登记方式：
（１）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持股凭

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３）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３、登记地点：
本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２４号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相

关股东会议”字样
邮政编码：１２５００３
传真号码：０４２９－２１０１８０１
４、其他事项：
（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会议咨询：张正东、文刚
电话：０４２９－２０２４１２１、２０２４２５８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０ 日—３月２２

日每日的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深市股东投票代码：３６０７５１；投票简称均为“锌业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买卖方向为买入
ｂ．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１．００ 元代表股权分置改革的议

案，如下表：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
议案》 １．００ 元

ｃ．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２、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

资料，设置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申报成功半日“服务密码”即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２）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ａ．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列表”选择“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投票”；
ｂ．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ＣＡ 证书登录；
ｃ．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对议题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等意愿；
ｄ．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０日９：３０，

网络投票的结束时间为３月２２日的１５：００。
３、投票注意事项
（１）互联网投票时间不受交易时段限制，在３月２０日９：３０ 至３月２２日１５：００的任意时间内都可投票。
（２）通过交易系统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时，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

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股东在网络投票期间内，应尽早投票，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投票。
六、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方案
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作为征集人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１、征集对象：截止２００６年３ 月１６ 日下午１５：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１７ 日———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１ 日的每日上午９：００－１２：
００、下午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股票权为征集人无偿自愿征集，并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网站上发布

公告的方式公开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请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 年２ 月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他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２日召开的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
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
对某议案或弃权。

本人（或本单位）对《关于利用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的投票
意见：同意（ ）；反对（ ）；弃权（ ）。 注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２００６年 月 日
注：
１、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